
附件 7： 

 

关于论文未明确标注通讯作者的通讯作者认定方法的说明 

 

鉴于在我校教学科研岗位等级考核、职称评聘等相关工作中出现的论文未

明确标注通讯作者的通讯作者认定情况，现将通讯作者认定方法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认定范围 

1.2007 年 1月 1 日前发表的未明确标注通讯作者论文； 

2.2007 年 1月 1 日后发表于无标注通讯作者规定的期刊的论文。 

二、认定方法 

  论文中学生排名第一，导师排名第二，可由学院根据学生实际培养情况开

据通讯作者（导师）与第一作者（学生）的师生关系证明，并标明第一作者（学

生）所攻读的学位、攻读学位的起止年月、学科专业等相关信息的证明，此外

证明材料需列入此类论文标题等信息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、主管领导签字/盖章。 

 

 

 


